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国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黎峻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黎峻江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658,581,488.85 3,528,226,262.72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51,929,728.17 2,660,625,702.84 7.1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77,248,797.02 23.71% 1,538,538,792.47 1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1,973,771.18 10.56% 240,560,188.98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401,685.47 14.59% 224,777,868.71 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746,392.21 137.56% -156,217,887.17 -50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00% 0.28 -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00% 0.28 -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6% -0.36% 8.16% -2.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9,548.1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316,057.0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0,320,586.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46,901.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60,773.43

合计

15,782,320.2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38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国芳 境内自然人

36.67% 319,396,710 239,547,532

质押

51,637,

674

陈国红 境内自然人

17.02% 148,255,964 111,191,973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

－

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2.05% 17,869,15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10,251,16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睿远景林

1

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6% 8,346,335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兴享进

取景林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89% 7,742,20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景林

丰收证券信托

其他

0.79% 6,842,97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景林

稳健

II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其他

0.63% 5,449,74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0.51% 4,483,8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3,931,208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林国芳

79,849,178

人民币普通股

79,849,178

陈国红

37,063,991

人民币普通股

37,063,991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

－

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17,869,151

人民币普通股

17,869,15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251,167

人民币普通股

10,251,16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睿远景林

1

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8,346,335

人民币普通股

8,346,335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兴享进

取景林

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7,742,209

人民币普通股

7,742,20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景林

丰收证券信托

6,842,979

人民币普通股

6,842,97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景林

稳健

II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5,449,748

人民币普通股

5,449,748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4,483,825

人民币普通股

4,483,8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3,931,208

人民币普通股

3,931,2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

53.69%

的股权，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为一致行动人。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应收账款比期初减少 31.78%，主要是本年应收账款回款；

2、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 76.17%，主要为新增店柜支付押金和质保金等；

3、固定资产比期初增加 41.94%,主要为购买惠州工业园房产；

4、无形资产比期初增加 48.22%,主要为购买惠州工业园土地；

5、长期待摊费用比期初增加 47.64%,主要为直营店柜装修费增加；

6、 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 94.25%， 主要为 2016 年 12 月预付惠州房产拍卖款本期已转入资

产；

7、应付票据比期初减少 30.33%，主要为本年应付票据兑现；

8、应交税费比期初减少 31.43%，主要为本年缴纳期初企业所得税影响；

9、应付股利比期初增加 74.19%，主要为本期股利分配，股东暂未领取的股利；

10、其他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 70.42%，主要为本年发行三期限制性股票，确认回购义务；

11、 资本公积比期初增加 95.22%， 主要是三期限制性股票增加股本溢价， 库存股比期初增加

56.35%，主要为确认三期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二）利润表

1、税金及附加比上期增加 58.09%，主要是本年销售收入增加附加税费相应增加和 2016 年该科目

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2、管理费用比上期增加 38%，主要是本年计提股票期权费用影响；

3、财务费用比上期减少 67.83%，主要是本年存款利息减少；

（三）现金流量表

1、收到税费返还比上期增加 55.92%，主要为纳税增加，收到政府税费返还增加；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期增加 36.59%，主要为本期销售增加，采购相应增加；

3、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 506.2%，主要采购付款多于销售回款；

4、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减少 87.94%，主要为本期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5、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增加 616.89%，主要为本期三期限制性股票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增幅较大；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

林国芳、

陈国红夫

妇

1.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林国芳、

陈国红夫妇承诺如下：

"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

日，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企业并未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贵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并未

拥有从事与贵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

任何股份、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

益；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贵

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

购竞争企业，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

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2.

若应有权部门的要

求或决定，发行人需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

或发行人因未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承担

任何罚款或损失，其愿在毋需发行人支付对价

的情况下承担所有相关的金钱赔付责任。

3.2003

年

7

月，经深圳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深外经贸资复【

2003

】

2590

号文批准，富安娜

有限公司由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截止变更之日，公司实际经营期不满

10

年，根

据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规定，公

司应退还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期间曾享受的所

得税减免优惠，共计

17.09

万元。 虽然公司在

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了相关变更手续，相关机构未提出退还已享受

税收优惠的要求，但追缴上述税收优惠的风险

仍存在。 为保证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合法性，

公司控股股东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向公司承诺

由其个人承担所有应补缴减免的企业所得税

的义务。

2009

年

12

月

29

日

无限期

均得到严

格的履行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继续严格履行承诺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

至

1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39,511.86

至

48,292.28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3,902.0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电子商务的增速较快；

2

、家居事业部的前期投入也会加大费用的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法定代表人签字： 林国芳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27� � �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7-069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现场

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全部 7 名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张龙平先生以通讯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林国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一、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本次会议选举林国芳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附件。

二、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

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

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1 名独立董事。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林国芳先生、孔英先生、

何雪晴女士担任，其中林国芳先生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2 名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张龙平先生、陈国红女

士、张燃担任，其中张龙平先生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2 名独立董事。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张燃先生、陈国红女士、

郑贤玲女士担任，其中张燃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 2 名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孔英先生、

张龙平先生、林国芳先生担任，其中孔英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

三、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管理水平，稳定公司核心管理团队，董事会同意聘任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

何雪晴女士、黎峻江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简历见附件。 其中：

（1）聘任林国芳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2）聘任陈国红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3）聘任何雪晴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4）聘任黎峻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黎峻江先生的有关资料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黎峻江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其联系

方式为：

董事会秘书：黎峻江

联系电话：0755-26064656

经审阅上述人员个人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的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

情形，上述人员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

案》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经关联董事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

艾萍、黄玉香、张华丽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6 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2,747 股，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1,698 股，黄玉香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497 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7,799 股）合计 113,733 股进行回购

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 元 / 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 3.3385 元 / 股。

六、经关联董事何雪晴女士回避表决，会议以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

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45,000 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750 股，肖晓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 15,39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590 股）合计 116,730 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根据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7 元 / 股。

七、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芳、常瑛、徐

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孙娟 7 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8,700 股，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5,

000 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赖艾萍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7,80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5,700 股，孙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35,000 股）合计 262,2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价格为 4.59 元 / 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经营预算，公司拟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3,000 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包括 3,000 万美元），授信有效期为公司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之日

起一年内。

公司就本次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拟授权总经理在不超过 3,000 万美元总融资额度的前提下，可

根据与银行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在银行的实际融资金额，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0 月 27 日

附件：相关人员资料

1.�林国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54 年出生，高中学历。 曾任深圳雅豪家饰精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1994 年创办本公司前身深圳富安娜家饰保健用品有限公司，并历任董事、董事长、总经理职务。

林国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19,396,710 股，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 53.69%的股权，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 林国芳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2.�陈国红：中国国籍，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 年出生，大学专科。 曾供职于深圳市东

宝制品公司。 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陈国红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48,255,964 股，林国芳、陈国红夫妇合计持有本公司 53.69%的股权，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人。 陈国红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3.�何雪晴：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担任广州金发窗帘有限公司财务

部会计、恒威集团财务部主任。 1996 年加入本公司，曾担任上海市场销售负责人、市场部副经理、物流

部副经理、销售计划部副经理等多个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何雪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1,050,454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4.�张龙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 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现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批二级教授，主要从事会计审计学的教学和研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委员会资深委员。现任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星普医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龙平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培训结业证书，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5.�张燃：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民盟盟员。 1977 年出生，经济法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中国

注册律师。 1997 年进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 1999 年起从事律师业务，现为广东华商律

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专职律师。 2015 年至今任前海阿拉丁互联网金融服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张燃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培训结业证书，与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6.� 郑贤玲：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 年 7 月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具有从业资格的证

券分析师，现任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战略顾问，主要从事产业与公司战略研

究。 兼任深圳房和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郑贤玲女士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培训结业证书，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7.�孔英：加拿大国籍，1960 年 8 月出生，博士学历。 曾任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主任科员、中

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调研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现科学技术部）副处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教授；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深圳文科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孔英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独立董事）培训结业证书，与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8、黎峻江：中国国籍，1974 年出生，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深圳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深圳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帝光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财务总监，安费诺精密连接器(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职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黎峻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98,000 股，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人员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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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0 月 13 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应

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 会议由监事徐庆贤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选举徐庆贤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件）

二、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 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

艾萍、黄玉香、张华丽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6 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2,747 股，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1,698 股，黄玉香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497 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7,799 股）合计 113,733 股进行回购

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 元 / 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 3.3385 元 / 股。

四、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

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45,000 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750 股，肖晓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 15,39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590 股）合计 116,730 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根据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7 元 / 股。

五、会议以赞成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

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芳、常瑛、徐

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孙娟 7 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8,700 股，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5,

000 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赖艾萍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7,80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5,700 股，孙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35,000 股）合计 262,2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价格为 4.59 元 / 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 10 月 27 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徐庆贤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0 年出生。 2001 年入职富安娜公司，一直服务于该企

业至今，任职总监岗位。

徐庆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002327� � �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7-072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有关事项

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2013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实。

2、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于 2013 年 11 月上报中国证监会进行

审核，后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于 2014 年 1 月 3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对上述《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审核通过，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 年 3 月 2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修订

稿》，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14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了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5、2014 年 4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 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增至 12,868,198 份,其中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11,620,373 份，预留部分调整为 1,247,825 份，授予价格调整至 6.677 元

6、2014 年 5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激励对象、授予数量的议案》，调整后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340 人调整为 219 人，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2,868,198 份调整为 8,849,053 份， 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1,

620,373 份调整为 7,601，228 份，预留部分为 1,247,825 份保持不变。

7、2014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的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工作，确定 2014 年 5 月

15 日为首次授予日，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 219�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601,228 份，授予

价格：6.677 元 / 股。

8、2014 年 8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孙成英和施亮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数量由 8,849,053 份调整为 8,751,567 份，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19 人调整为 217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601,228 份调整为 7,503,742 份，预留部分 1,247,825 份保持不变。

9、2014 年 12 月 3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相关要求，公司董事会实施并完成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工作。 公

司预留股票授予激励对象 31 人，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1,247,825 份。 预留股票授予日确定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授予价格 6.909 元 / 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5 年 01 月 28 日。

10、2015 年 1 月 2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刘永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2,998 份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

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

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6.677 元 / 股。 回购注销

业务完成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8,751,567 份调整为 8,738,569 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

励对象人数由 217 人调整为 216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503,742 份调整为 7,490,744 份；预留

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31 人及授予数量 1,247,825 份无变更。

11、2015 年 4 月 1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徐成龙因、郑雅文因个

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8,738,569 份调整为 8,681,576 份，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 216 人调整为 215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7,490,744 份调整为 7,445,251 份；预留部分

股票授予人数 31 人调整为 30 人，授予数量 1,247,825 份调整为 1,236,325。

12、2015 年 05 月 0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因实施权益分派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调整为 17,363,152 份，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14,890,502 份；预留部分股票授予数量调整为 2,472,650 份。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 3.3385 元，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的回购价格为 3.4545 元。

13、2015 年 06 月 1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毛碧媛和冯正文、简思勇、易绍琛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87,737 股、77,

988 股、35,094 股、37,044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

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

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 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7,363,152 股调整为 17,125,289 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 215 人调整为 211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890,502 股调整为 14,652,639 股；

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 30 人，授予数量为 2,472,650 股；

14、2015 年 08 月 1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周稚峰、王勇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

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周稚峰持有未解锁 35,094 股和王勇宏持有未解锁 29,246 股）合

计 64,340 股进

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

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数量由 17,125,289 股调整为 17,060,949 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11 人调整为 209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652,639 股调整为 14,588,299 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 30

人，授予数量为 2,472,650 股。

15、2015 年 09 月 0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富安娜

FUANNA�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告（2016）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

中郝根霞、王霞、张博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郝根霞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 292,458 股和王霞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00,

000 股、张博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80,000 股）合计 472,458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

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按照股

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即郝根霞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

3.3385 元 / 股，王霞、张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 3.4545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数量由 17,060,949 股调整为 16,588,491 股，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09 人调整为 208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588,299 股调整为 14,295,841 股； 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30 人调整为

28 人，授予数量由 2,472,650 股调整为 2,292,650 股。

16、2015 年 10 月 1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李美姣、王群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

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李美姣持有未解锁 19,497 股和王群宏持有未解锁 19,497 股）合计

38,994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

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

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6,588,491 股调整为 16,549,497 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08 人调整

为 206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295,841 股调整为 14,256,847 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

人数 28 人，授予数量为 2,292,650 股。

17、2016 年 02 月 0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马楠、赵渝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对两名离职激励对象

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马楠持有未解锁 25,346 股和赵渝持有未解锁 58,491 股）合计 83,837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

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即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数量由 16,549,497 股调整为 16,465,660 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06 人调整为 204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256,847 股调整为 14,173,010 股；预留部分无变动，股票授予人数 28

人，授予数量为 2,292,650 股。

18、2016 年 03 月 1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张阿敏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严燕

因个人原因向公司申请赎回尚未解锁的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30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对两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严燕持有未解锁 300,000 股和张阿敏持有未解锁 15,597

股）合计 315597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

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即

张阿敏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价格为 3.3385 元 / 股。严燕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

格为 3.4545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6,465,660 股调整为 16,150,063 股，其中公司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04 人调整为 203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173,010 股调整为 14,157,

413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28 人调整为 27 人，授予数量由 2,292,650 股调整为 1,992,650 股。

19、2016 年 4 月 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卢姬、许胜辉、王亦凡、郑豫江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

格；对上述四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卢姬持有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 19,497 股、许胜辉持有

首次授予部分未解锁 58,491 股、王亦凡持有未解锁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7,250 股、郑豫江持有未解锁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60,000 股）合计 155,238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一致，即卢姬、许胜辉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王亦凡、郑豫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为 3.4545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6,150,063 股调整为 15,994,825 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03 人调整为 201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157,413 股调整为 14,079,

425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27 人调整为 25 人，授予数量由 1,992,650 股调整为 1,915,400 股。

20、2016 年 6 月 2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鉴于激励对象中汪学铁、龙立波、李浩因个人原因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

格，对上述三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汪学铁 375000 股、李浩 17250 股、龙立波 48743 股）合

计 440,993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根据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上述事项不

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汪学铁、李浩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价格

为 3.4545 元 / 股，龙立波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5,994,825 股调整为 15,553,832 股，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01 人调整为 200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079,425 股调整为 14,030,682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25 人调整为 23 人，授予数量由 1,915,400 股调整为 1,523,150 股。

21、2016 年 8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强、李斌、刘勇、陈振华、向家溢、陈芳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六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陈强 45,494 股、李斌 90,988 股、刘

勇 15,598 股、陈振华 15,598 股、向家溢 15,598 股、陈芳 20,798 股）合计 204,074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5,553,832 股调整为 15,349,758 股，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00 人调整为 194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4,030,682 股调整为 13,826,608�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 23 人，授予数量为 1,523,150 股。

22、2016 年 10 月 1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

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万星、李钦锋、张莉、李敏芳、谢青、刘新华、苏鹏、夏慧飞持

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八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万星 12,

998 股、李钦锋 20,798 股、张莉 15,598 股、李敏芳 45,494 股、谢青 38,994 股、刘新华 51,992 股、苏鹏 15,

598 股、夏慧飞 25,996 股）合计 227,468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23、2016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谢辉、游桂文、童丽娟、付磊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四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其中童丽娟 15,598 股，谢辉

51,992 股，游桂文 12,998 股，付磊 51,992 股）合计 132,580 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

为 3.3385 元 / 股。同时，同意对激励对象付磊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即

对付磊持有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8,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5,122,290 股调整为 14,989,710 股，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86 人调整为 182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3,581,140 股调整为 13,466,560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23 人调整为 22 人，授予数量由 1,523,150 股调整为 1,505,150 股。

24、2017 年 1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

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陈鹏、汪达、王斌、翁兴志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94,

974 股（其中陈鹏 32,496 股、汪达 32,496 股、王斌 25996 股、翁兴志 103,986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4,989,710 股调整为 14,794,736 股，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82 人调整为 178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3,466,560 股调整为 13,271,585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 22 人，授予数量为 1,505,150 股。

25、2017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王荣华、许良、苗华祥持有

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2,486 股（其中王荣华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1,500 股，许良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 51,992 股，苗华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8,994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 元 / 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4,794,736 股调整为 14,692,250 股，其中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78 人调整为 176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3,271,586 股调整为 13,180,600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22 人调整为 21 人，授予数量由 1,505,150 股调整为 1,493,650 股。

26、2017 年 8 月 2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对激励对象魏萍、关帅持有的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3,995 股票（其中关帅持有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 11,500 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32,495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 元 /

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3.3385 元 / 股。

此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4,692,250 股，调整为 14，648，255 股，其中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176 人调整为 175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3,180,600 股调整为 13,148,

105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由 21 人调整为 20 人，授予数量由 1,493,650 股调整为 1,482,150 股。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

艾萍、黄玉香、张华丽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6 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2,747 股，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1,698 股，黄玉香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497 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7,799 股）合计 113,733 股进行回购

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 元 / 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 3.3385 元 / 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0 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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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有关事项

详细如下：

一、 股票限制性激励计划简述

1、2016 年 2 月 1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制定 <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核实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中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6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 <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得到批准。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在公司和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3、2016 年 3 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4、2016 年 5 月 23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

价格的公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5、2016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27 日。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17,743,000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2.13%。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340

人。

6、2016 年 10 月 18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江宏、肖亚军、易广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9,743,000 股调整为 19,651,000 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340

人调整为 337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743,000 股调整为 17,651,000 股， 预留部分 2,000,000

保持不变。

7、2017 年 2 月 1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付磊、任杰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数量由 19,651,000 股调整为 19,045,000 股，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337 人调整为

335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651,000 股调整为 17,045,000 股，预留部分 2,000,000 保持不变。

8、2017 年 6 月 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李其生、邹锐、倪学习、蔡涛因个人原

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李其生 169,000 股、邹

锐 33,200 股、倪学习 80,000 股、蔡涛 14,200 股）合计 296,4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由 335 人调整为 331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045,000 股调整为 16,748,600 股，预留

部分 2,000,000 保持不变。

9、2017 年 8 月 2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激励对象中熊甜、何小仁、靳春桥、罗云云、汪海

山、沈倩倩、魏萍、关帅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熊甜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6,560 股、何小仁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9,000 股、靳春桥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9,000 股、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8,620 股、汪海山持有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 9,000 股、沈倩倩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1,160 股、魏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72,140

股、关帅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0,700 股）合计 576,18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人数由 331 人调整为 323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6,748,600 股调整至 16,172,420 股，

预留部分 2,000,000 股保持不变。

10、2017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15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1,935,500 股，占授予前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27%。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26 人。

此次授予完成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剩余数量为 18,107,920 股，其中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人数为 323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6,172,420 股，预留部分股票授予人数为 26 人，授予数

量为 1,935,500 股。

二、 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

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45,000 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750 股，肖晓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 15,39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590 股）合计 116,730 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根据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7 元 / 股。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0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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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有关事项

详细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娜” 或“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 2017 年 1 月 20 日召开了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了《关于 <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

对 <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进行调整的议案》。

2、2017 年 3 月 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9 日。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股份数量为 17,402,600 股，占授予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2.04%。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股份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发行新增，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人数为 267

人。

3、2017 年 6 月 6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俊武、康月妨因个人

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俊武 448,000 股、

康月妨 30,000 股）合计 478,000 股进行回购。 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67 人调整为 265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7,402,600 股调整为 16,924,600 股。

4、2017 年 8 月 23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罗云云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罗云云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 30,000 股）合计 3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其中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 265 人调整至

264 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16,924,600 股调整为 16,894,600 股。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芳、常瑛、徐

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孙娟 7 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8,700 股，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5,

000 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赖艾萍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7,80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5,700 股，孙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35,000 股）合计 262,2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价格为 4.59 元 / 股。

上述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相关规定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中伦律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0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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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一期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二期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及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相关规定，鉴于激励对象中常瑛、徐峰、郭立双、赖

艾萍、黄玉香、张华丽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6 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 （其中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2,747 股，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5,996 股，赖艾萍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1,698 股，黄玉香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9,497 股，张华丽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7,799 股）合计 113,733 股进行回购

注销。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4545 元 / 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为 3.3385 元 / 股。

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徐峰、钟玉祥、

肖晓云、黄玉香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股票 45,000 股，钟玉祥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5,750 股，肖晓云持有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 15,39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590 股）合计 116,730 股进行回购注销

的处理根据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

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4.7 元 / 股。

根据《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王芳、常瑛、徐

峰、郭立双、赖艾萍、黄玉香、孙娟 7 位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资格，对其持有的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王芳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8,700 股，常瑛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65,

000 股，徐峰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郭立双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40,000 股，赖艾萍持

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27,800 股，黄玉香持有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35,700 股，孙娟持有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 35,000 股）合计 262,2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本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一致，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价格为 4.59 元 / 股。

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 待回购注销业务完成后，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4,079,433 份调整为 13,965,700 份，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数量由 18,107,920 份调整为 17,991,190 份，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由 16,894,600

份调整为 16,632,400 份。

该事项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项已经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实施办理，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

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0 月 27日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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